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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友阿股份      股票代码：002277     编号：2015—008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追加财务资助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况 

（一）财务资助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

务资助的议案》，公司为满足“常德水榭花城友阿商业广场”项目建设的资金需

求，为控股子公司“湖南常德友谊阿波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德友阿”）

提供 20,000 万元的财务资助，用于上述项目地块上房屋建筑物的拆迁。  

目前“常德水榭花城友阿商业广场”已完成房屋建筑物的拆迁、土方开挖工

程和桩基工程，进入到主体工程建设阶段。随着该项目的建设的不断加快，在未

取得银行融资前仍需增加 20,000 万元的融资额度。公司通过综合考虑，决定拟

继续为常德友阿追加 20,000 万元的财务资助，以确保其资金需求，加快项目的

建设进度。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公司向常德友阿共提供了人民币 40,000 万元

财务资助额度（含本次财务资助）。 

（二）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的主要内容 

1、接受财务资助对象及拟资助金额  

单位：万元人民币 

控股子公司名称 原财务资
助额度 

追加财务资
助额度 

调整后的
财务资助

额度 

公司直接
持股比例 

湖南常德友谊阿
波罗有限公司 20,000 20,000 40,000 51% 

2、、资金主要用途和使用方式  

公司对常德友阿提供的财务资助主要用于“常德水榭花城友阿商业广场”

项目的建设。 

上述提供的财务资助额度可循环使用，即提供财务资助后从总额度中扣除

相应的额度，归还后额度即行恢复。 

3、资金的使用期限 

上述财务资助以借款方式提供。公司本次提供的财务资助资金使用期限为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止。在此期间，若公司因发展需

要收回资金，常德友阿需启用银行信贷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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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金占用费收取和风险防范措施 

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从实际投入时间起按 10%的年利率标准收取资金占用

费，由控股子公司按月计提承担并支付。 

常德友阿将纳入公司合并财务会计报表范围，本次财务资助系公司对控股子

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公司能够对控股子公司实施有效管理和风险控制，无需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5、审批程序 

上述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于 2015 年 02 月 04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本事项不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湖南常德友谊阿波罗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亿元整 

注册地址：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城北办事处北堤社区朗州路 432 号 

法定代表人：胡子敬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租赁服务；物业管理服务；日用百货

零售；酒店业、休闲娱乐业的投资、管理；初级农产品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

维护；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以上涉及行政许可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 51%股权，湖南金钻置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49%

股权。 

湖南金钻置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因其不能按出资比例

提供财务资助，承诺连带承担上述财务资助不能偿还的风险。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可解决其项目建设所需资金，

有利于资金的合理配置，降低融资成本。常德友阿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在

对其提供财务资助期间能对其经营管理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可全面掌控其资产及

经营情况。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财务资助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之内，同意公司

向控股子公司常德友阿追加 20,000 万元财务资助额度。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1、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在同等风险条件下帮助控股子公

司突破融资瓶颈，确保“常德水榭花城友阿商业广场”项目的建设进度，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  

2、公司本次提供财务资助，资金占用费定价公允，议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被资助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在对其提供财务资助期间能对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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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有效管理和风险控制。本次财务资助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之内。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湖南常德友谊阿波罗有限公司追加

20,000 万元财务资助额度。 

五、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到本公告日，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

助的总额度为200,000万元，至本公告日实际累计提供的财务资助金额为94,500

万元，其中：以借款方式向天津友阿提供的财务资助为67,000万元；以借款方式

向控股子公司长沙友阿五一广场商业有限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为7,500万元，以

借款方式向控股子公司湖南常德友谊阿波罗有限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为20,000

万元。上述实际提供的财务资助不存在逾期情况，不存在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单

位和个人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向控股子公司追加财务资助额度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02 月 06 日 




